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
填报日期：2020-04-28

项目名称 高青县城镇居民供热工程

建设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城区 建筑面积(㎡) 4440

建设单位 高青县集中供热站 法定代表人或者
主要负责人 任学

联系人 杜叶廷 联系电话 18560990616

项目投资(万元) 94700 环保投资(万元) 120

拟投入生产运营
日期 2022-02-28

建设性质 扩建

备案依据
该项目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应当填报环境
影响登记表的建设项目，属于第175 城镇管网及管廊建设（不含1.6兆
帕及以下的天然气管道）项中其他。

建设内容及规模

利用淄博虹桥热电有限公司热源，在淄博虹桥热电有限公司建设首站
（建筑面积3000㎡）；在丽村热电原循环水站处建设二级换热站（建
筑面积600㎡）；在城区各供热点建设28处三级混水站（总建筑面积
840㎡）；在虹桥热电至城区、西部城区、南部城区敷设供热管网（总
管程58.16㎞）；改造原有循环水直供系统为混水直供供热，通过供热
设施建设、管网工程建设和调整、供热系统自动控制改造提升，实现
高青县城镇供热管网互联互通，以满足高青县供热规划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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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施
及排放去向

废水
    生产废水

生产废水
有环保措施:
其它措施:
外排废水只有少量清洗污
水，经化粪池处理，全部
达标排放

固废

环保措施:
本工程产生的固体废弃物
主要是施工废弃物和员工
的生活固体废弃物。施工
废弃物和员工的生活固体
废弃物可以进行分类回收
、处理为减少供热工程中
地面上的管道对城市市容
的影响，本工程管道敷设
方式根据城市规划要求
，采用以直埋敷设方式。

噪声

有环保措施:
该项目高噪声源设备主要
来自于换热站的水泵等设
备，换热首站位于虹桥电
厂内，对噪音敏感度较小
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
很小。根据企业噪声控制
设施规范，本工程噪声主
要来源于各换热站水泵等
电动设备，为消除这一声
源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考
虑采取以下措施，1、对泵
间选用隔声效果较好的建
筑材料，设置隔音门、隔
音窗。2、尽量选用低转速
低噪音产品，同时采用减
震隔振装置，与振动设备
连接的管道采用柔性接头
，防止振动的传播。3、值
班操作人员单设控制值班
室，减少噪音设备对工人
的影响。4、在换热站周边
植树、绿化，以满足《声
环境质量标准》GB 3096-
2008及《工业企业厂界噪
声标准》GB12348-2008规
定。

承诺：高青县集中供热站任学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建设项目符合《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
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高青县集中供热站任学承担全部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备案回执

   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，备案号：2020370322000003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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